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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山区3人卖病死鸡肉制品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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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厂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大包店采购使用不合格

生牛肉，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昨日，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4年度“铁拳”
行动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对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曝光，强力震慑违法犯罪行为。

5月16日，蓬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对位于蓬莱区
石岛福一门头为“性保健”的店铺进行
现场检查，在其营业场所中发现品名
为“精品伟哥”等产品存在问题。经抽
样检验，上述产品含有他达拉非、西地
那非等药品成分，属于有毒、有害食

品。当事人高某某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涉嫌犯罪。

6月19日，蓬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对高某某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
食品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因当事人的
行为涉嫌犯罪，本案已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3月11日，栖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监督检查中对栖霞市亭口镇兴
隆商店的猪肉卷产品进行了食品安
全抽样检验。3月26日，经检验机构
检验，该产品的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项目不符合GB 19295-2021要求。
6月13日，栖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栖霞市亭口镇兴隆商店销售不合
格的猪肉卷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3月12日，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龙口市石良吉乐食
品加工厂内有工人正在生产加工鸡肉
串，当事人无法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
现场有已加工好的成品鸡肉串，以及原
料。经调查核实，龙口市石良吉乐食品
加工厂在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情

况下，于3月1日购进原料加工生产鸡
肉串，产品暂未销售，无违法所得。

4月22日，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龙口市石良吉乐食品加工厂未取得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行为，依法作出没收涉案产品、
没收生产原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5月29日，莱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接到烟台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分局案件线索移送函，线索显示
尹某等3人销售的熟食白条鸡经山东
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第三方
检验机构检验，结果为“10只鸡均诊断
为病死鸡，3套肠组织均存在病变”。
经查，当事人尹某和梅某自2020年12

月起从王某处以明显低于市场价购进
病死白条鸡，至2023年12月，合计购
进50.5万元的病死鸡进行加工、销售。

8月23日，莱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对尹某等3人经营病死鸡肉制
品的违法行为作出吊销许可证、五年
内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
处罚。

使用病死鸡加工食品并销售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过程中不仅
对当事人依法严处，还要坚持加强行刑衔接，联合多部门追根溯源，全链条查处，落实
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龙口市查处龙口市石良吉乐食品加工厂
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案

4月17日，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线索，对于某某销售的补肾壮阳产
品进行抽样检验，经检测含有化学药品
西地那非成分，属于有毒、有害食品。

5月20日，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于某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违
法行为进行查处。因当事人的行为涉
嫌犯罪，该案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莱阳市查处于某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栖霞市查处栖霞市亭口镇兴隆商店销售不合格的猪肉卷案

2023年 11月 23日，牟平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
牟平区津华大包店采购的生牛肉样品
经检验，检出“克伦特罗”成分，检验结
论为不合格。经调查核实，当事人采
购的不合格生牛肉是抽检当日从牟平
区顺康鲜肉店购进（牟平区顺康鲜肉
店另案处理），未来得及制成包子出

售，被全部抽样，未流入市场。另查，
当事人无进货查验记录，且检疫合格
证明与事实不符，当事人未完全履行
进货查验义务。

4月5日，牟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牟平区津华大包店采购使用不合格
生牛肉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警告、罚
款的行政处罚。

牟平区查处津华大包店采购使用不合格生牛肉案

为保障食品安全，我国对食品生产实行许可制度。本案当事人作为食品生产企
业，并且是肉制品加工领域，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理应办理食品生产许可，通过监管部
门审核后方可生产。无证生产，既是对国家监管制度的破坏，也无法保证产品质量，
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

西地那非作为一种药品，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一些不法商家为了牟取利
益，将是药品的西地那非添加到食品中进行销售，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吃了非法添加
西地那非的食品后，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食品违法添加，特别是肉及肉制品掺杂掺假严重危害消费者生命健康。严厉打
击食品掺杂掺假和非法添加违法行为，守护食品安全底线，是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监
管重中之重。

肉制品在人民群众的饮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为人们提供营养、改善口味、
促进健康的作用。经营不合格肉制品，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隐
患。加强肉制品监管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肉制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作为药品，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一些不法商家为了谋
取利益，将药品添加到食品中进行销售，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此案的查处，有力
打击了食品非法添加违法行为，有效提醒消费者要提高警惕，同时对一些不法商家也
起到震慑作用，有效地降低了违法犯罪的发生。

蓬莱区查处高某某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4月16日，牟平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接到线索，牟平区小陈鲜肉店经营
的牛肉在抽样检验中检出兽药“恩诺
沙星”成分，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
查，当事人未留存进货查验材料，未履
行进货查验义务，其行为违反了相关

规定。
6月24日，牟平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对牟平区小陈鲜肉店经营兽药
最大残留超过标准限量的牛肉的违法
行为，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的行政处罚。

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于2020年4月1日起实施。食品中兽药最
大残留限量标准规定了267种（类）兽药在畜禽产品、水产品、蜂产品中的2191项残留
限量及使用要求，基本覆盖了我国常用兽药品种和主要食品动物及组织，标志着我国
兽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牟平区查处小陈鲜肉店经营兽药最大残留超过标准限量的牛肉案

6月 14日，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龙口市新嘉龙福
油坊内现场有若干花生油加工设备、桶
装花生油成品及1个装有少量散装香
油的不锈钢桶，当事人称花生油产品系
自行压榨灌装生产，香油产品系外购散
装香油回厂后加入适量香油香精再分
装出售。当事人现场出示了香油香精、
散装香油的购买凭证、营业执照、食品

经营许可证及曾取得的山东省食品小
作坊小餐饮登记证（已过期），无法提供
现行有效的食用油生产资质。

6月14日，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对龙口市新嘉龙福油坊未取得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从事食品生产、生产
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
行为，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其作出罚款
的行政处罚。

龙口市查处新嘉龙福油坊未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从事食品生产、生产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案

未取得食品生产资质从事食品生产，会对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必须向社会加
大从业法律法规的宣贯力度，提升食品生产从业人员依法取得许可的法律意识，并从
日常监管、投诉举报、移送通报等多维度及时掌握违法线索，及时惩治违法行为，打造
自觉依法办证、高压管控无证的正向法律空间。

5月20日，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修某在多个网络购
物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系伪
造，许可证编号经查实为未注册，许可证
所盖印章非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章，许可证签发人非莱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工作人员，当事人修某未依法取得
食品经营相关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5月24日，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修某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违法
行为进行查处。因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涉
嫌犯罪，本案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莱州市查处修某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案

外卖、平台团购等网络购买方式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平、诚实
信用的原则，保证食品安全，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同时，发
布的信息应该真实准确。

4月8日，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收到投诉举报线索，线索显示某
微商销售的“果蔬压片糖果”产品
存在问题。执法人员排查取证
后，发现从事微商的孙某某有重大
嫌疑，其经营的“果蔬压片糖果”
产品经检验检出食品添加剂以外

的化学药物西布曲明，该行为已
经涉嫌犯罪。

4月22日，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对孙某某销售非法添加药品
的“果蔬压片糖果”的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因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该案
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海阳市查处孙某某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果蔬压片糖果”案

西布曲明早年曾用于辅助治疗肥胖症，但是副作用大，长期服用西布曲明，会
出现口干、失眠、腹泻、心率加快、月经紊乱、四肢抽搐等不良反应，情况严重的会
导致心律失常、高血压，甚至心肌梗死。

1 莱山区查处尹某等3人经营病死鸡肉制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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